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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
中央區
承辦人：石墨涵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239
傳真：02-27598796
電子信箱：bw0453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29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民宗字第113600964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七 (30208367_1136009647_1_ATTACH1.odt)

主旨：為弘揚我國固有孝道倫理，藉以敦風勵俗，請貴機關廣為

宣導，並轉知轄屬各機關團體暨各里辦公處，廣為訪尋推

薦轄內符合孝行獎選拔具體事蹟之市民，俾遴選薦送參加

「113年度全國孝行獎選拔」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內政部113年1月25日台內宗字第11305602671號函暨「臺

北市辦理113年全國孝行獎選拔實施計畫」辦理。

二、依「113年全國孝行獎活動實施計畫」選拔方式規定，選拔

標準依其孝行作為分為五類：

(一)長期陪護組：長期盡力照顧父母、尊親屬，不畏辛勞。

(二)善用資源組：運用長照或其他社會資源照顧失能父母、

尊親屬，鼓勵或積極幫助其重建、恢復或維持自理能

力。

(三)扶助實現組：照顧父母、尊親屬維持其身體健康，體貼

其心意，使其歡喜，進而鼓勵並協助其自我實現。

(四)同心協力組：家人間共同照顧父母、尊親屬，並能凝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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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、團結彼此間情感，家庭和樂。

(五)顯親傳孝組：傳揚父母之優良事蹟，彰顯其對社會之貢

獻；或將自身關懷父母、尊親屬之具體作為，推廣至里

鄰社區，並熱心提供協助，供大眾效法。

三、本年度孝行獎選拔本市推薦參加複審最高名額為4名（全國

最多30名）。如獲內政部選拔為113年度全國孝行獎楷模

者，每人致贈獎金新臺幣（以下同）5萬元，如為低收入戶

或中低收入戶，經審議通過者，另致贈孝行獎助金3萬元。

並列為孝行楷模者，獎座並列其名，但以同住家人為原

則；獎金及獎助金各以1份計。

四、為弘揚我國固有孝道倫理，請貴機關廣為宣導，並轉知轄

屬各機關團體暨各里辦公處，刊登旨揭活動訊息於貴機關

網頁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或群組多方宣導及踴躍推

薦。

五、為配合本項選拔及表揚活動，請踴躍推薦轄內甚具孝行事

蹟之市民（孝行發生地為本市），並函送本府民政局，受

理推薦截止日期為113年3月15日（非郵戳為憑，逾期恕不

受理）。如無推薦人選，則無需函復。另為落實性別平

權，請推薦單位針對被推薦人具體孝行事蹟來進行推薦，

加強突顯兩性在照顧工作上的付出，避免僅從單一性別對

家庭的付出來作推薦。

六、為達公正、客觀之評審程序，本府民政局將另訂時間派員

實地訪查各機關所推薦孝行獎候選人之具體事蹟，屆時請
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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貴機關派員參與實訪作業。另曾獲全國孝行獎表揚者或5年

內相關孝行事蹟曾獲中央部會表揚或同一孝親對象家庭曾

獲全國孝行獎者，請勿重複提報。

七、隨函檢送「臺北市辦理113年全國孝行獎選拔實施計畫」1

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市政府民政局除外)
副本：

90


